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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７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苏州阿洛斯环境发生器有限公司、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膜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晋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同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佛山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朗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九思高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上海大学、中山市上品环境净化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东方计

量测试研究所、上海斐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浩、黄进、陈威祥、席劲瑛、刘东、高松、顾闻?、张晓昕、宋钊、柯锐、梁鹏、郭百涛、

陈健、胡逸、杨贤飞、宋庆利、何志明、朱黎、丁晓斌、王康、焦正、黄海、季启政、郅立鹏、杨瑾、王斐、曾毅夫、

周益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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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性能测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以下简称“净化装置”）性能测定项目、测定方法、计算方法与

报告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工、医药、涂装、印刷、纺织、印染、建材、电子、冶炼等行业内使用的额定处理

风量不小于１５０ｍ３／ｈ的净化装置的性能测定。其他行业内使用的处理有机废气的净化装置的性能测

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３８３６．１　爆炸性环境　第１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ＧＢ５２２６．１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设计条件

ＧＢ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　空气质量　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　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光

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２　空气质量　苯胺类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２—２０１４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２部分：化学污染物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８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ＨＪ／Ｔ３２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４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３３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５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８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４４—１９９９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Ｔ６８　大气固定污染源　苯胺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９７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５８３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４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６３８　环境空气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４４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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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６８３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７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ＨＪ７３４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８０１　环境空气和废气　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ＨＪ１０７９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工业有机废气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狑犪狊狋犲犵犪狊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并排放入大气的含有机污染物的气体。

３．２

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狑犪狊狋犲犵犪狊狆狌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采用冷凝、吸附、膜分离、吸收、热力燃烧、催化燃烧、生物降解、光催化、紫外光解、等离子体等技术

中的一种或多种，集中净化处理工业有机废气的装置。

３．３

额定处理风量　狉犪狋犲犱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净化装置标识的出气口的气体流量，以标准状态（温度为２７３Ｋ，压力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下干气体流量

表示。

３．４

漏风率　犪犻狉犾犲犪犽犪犵犲狉犪狋犲

净化装置运行时进入与排出气体的流量之差占进入气体的流量的百分比。

３．５

压力损失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犾狅狊狊

净化装置运行时进气口、出气口处全压之差。

３．６

运行噪声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狀狅犻狊犲

安装于现场的净化装置运行时的噪声（Ａ计权声压级）。

３．７

净化效率　狆狌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去除效率

经净化装置处理后去除的污染物的量与处理之前的量之比。

３．８

额定状态　狉犪狋犲犱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净化装置标识的工作状态。

　　注：主要包括净化装置的运行设置、额定处理风量、目标污染物和额定处理浓度等。

３．９

目标污染物　狋犪狉犵犲狋狆狅犾犾狌狋犪狀狋

净化装置标识的具备处理能力的有机污染物。

３．１０

额定处理浓度　狉犪狋犲犱狋狉犲犪狋犻狀犵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净化装置标识处理的目标污染物浓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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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排气口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狌狋犾犲狋

净化装置排放气体入大气的末端出气口。

４　测定项目、仪器设备及测定要求

４．１　测定项目

净化装置的测定项目包括以下部分或全部内容：

ａ）　电气安全（绝缘电阻、耐压和接地电阻）；

ｂ）　处理风量；

ｃ） 漏风率；

ｄ） 压力损失；

ｅ） 运行噪声；

ｆ） 净化效率；

ｇ） 污染物排放（排放浓度、排放速率或去除效率）。

４．２　仪器与设备

测定用仪器设备的基本性能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绝缘电阻测试仪：电压范围１００Ｖ～１０００Ｖ，最大允许误差±２％；电阻测量范围０．０１ＭΩ～

９．９９ＧΩ，最大允许误差±２％；

ｂ） 耐压测试仪：电压范围５０Ｖ～５０００Ｖ，最大允许误差±２％；

ｃ） 接地电阻测试仪：电流范围１０Ａ～３０Ａ，最大允许误差±３％；电阻测量范围１ｍΩ～６００ｍΩ，

最大允许误差±２％；

ｄ） 测温仪：狋＜１００℃，最大允许误差±１℃；狋≥１００℃，最大允许误差±１％Ｆ．Ｓ；

ｅ） 湿度仪：测量范围０％ＲＨ～９０％ＲＨ，最大允许误差±３％ＲＨ；

ｆ） 大气压力计：数字式，准确度等级０．５级，最大允许误差±５Ｐａ，最小分辨力不大于０．１ｋＰａ；指

针式，最小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ｋＰａ；

ｇ） 皮托管：Ｓ型皮托管系数在０．８１～０．８６以内，Ｌ型皮托管系数在０．９９～１．０１以内；

ｈ） 微压计：数字压力计准确度等级１．６级；斜管微压计准确度等级１．５级，最小分度值不大于

１０Ｐａ；Ｕ型液体压力计准确度等级２．５级，最小分度值不大于２０Ｐａ；

ｉ） 声级计：准确度等级１级；

ｊ） 秒表：最小分辨力不大于０．０２ｓ；

ｋ） 采样系统和装置：符合对应目标污染物测定方法标准的规定，见附录Ａ；

ｌ） 污染物发生装置：污染物发生量可调；污染物发生量为最大发生量７５％时，１ｈ内等时间间隔

６次测定的稳定性应不大于１０％；

ｍ）实验室分析测试仪器：包括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紫外分光光度计、液相色谱仪，

配置及技术指标符合相应分析测试方法标准中的规定，见附录Ａ；

ｎ） 气体浓度测试仪：最大允许误差满足相应国家计量技术法规中规定的要求，量程满足被测气体

的浓度范围，检测限至少低于被测气体浓度的１０％。

４．３　测定要求

４．３．１　测定前，应确认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运行方式和额定状态，并确保配置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和采

样条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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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测定处理风量、漏风率、压力损失、运行噪声、净化效率和污染物排放等项目时，净化装置的运行

设置应与额定状态的运行设置一致，处理风量应达到额定处理风量的９０％以上，进气口通入的主流气

体中应包含目标污染物且浓度达到额定处理浓度的７５％以上。

４．３．３　测定漏风率、净化效率和去除效率等项目时，应在净化装置的不同采样口同步采样。以污染物

发生装置发生目标污染物时，采样可同时进行；以其他方式发生目标污染物测定时，应根据气体流经净

化装置到达各采样口的时间，适当延后后端采样口处采样的开始时间。

４．３．４　现场采样与测定时，应有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测试人员的人身安全。

５　测定方法

５．１　测定前准备工作

５．１．１　基本检查

净化装置的基本检查按以下内容进行：

ａ）　检查净化装置的铭牌、使用说明书、工艺流程图等技术文件；

ｂ） 检查净化装置的安全措施。净化装置应设置防火、防爆、防漏电和防泄漏等措施，以及必要的

温度、压力等自动报警装置及应急处理系统；采用的风机、电机和电气仪表应不低于现场的防

爆等级；涉及采用吸附、热力燃烧、催化燃烧、光催化、紫外光解、等离子体等技术的净化装置，

处理的目标污染物浓度应低于其爆炸极限下限值的２５％，且废气来源与净化装置之间的管道

应安装阻火、阻爆装置；

ｃ） 检查净化装置的采样条件。净化装置的进气口、出气口和排气口附近应设置有永久性采样口，

采样口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中４．２．２的规定；采样口位置的设定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１９９６中４．２．１的规定，优先选择垂直管段，避开管道弯头或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且距弯头、阀

门、变径管等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管道直径或当量直径的３倍，及距上述部件下游方向不小于

管道直径或当量直径的６倍；当测试现场空间位置有限，难以满足上述采样口位置设定要求

时，可选择比较适宜的管段设置采样口，但与弯头、阀门、变径管等部件的距离至少是管道直径

或当量直径的１．５倍；采样口位置应避开对测试人员操作有危险的场所；对于正压下输送高温

或有毒气体的管道，应采用密封采样口或等效设施；必要时须设置采样平台，采样平台应满足

ＨＪ／Ｔ３９７中的规定。

５．１．２　有二次污染物排放的净化装置，需检查二次污染物的处理方法和设施。采用技术涉及冷凝、膜

分离、吸收、生物降解、吸附等可能产生废液或废渣的净化装置，应配备相应的废液或废渣收集、暂存或

处理设施；采用技术涉及紫外光解、等离子体、光催化等可能产生臭氧或其他气态污染物的净化装置，应

配备相应的气态污染物处理设施。

５．１．３　安装于现场的净化装置，需检查净化装置安装的规范性。净化装置的主体设备和辅助设施等的

安装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安全设计规范、规定和规程的要求；净化装置安装于爆炸危险环境时，应满

足ＧＢ３８３６．１中相关要求，配置的电气、仪表应不低于现场防爆等级，其安装设计应满足ＧＢ５００５８中相

关要求；净化装置安装于室外环境时，应配备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７规定的避雷装置。

５．１．４　检查并确认测定用仪器设备在检定合格期或校准有效期内，并能正常工作。

５．１．５　测定并记录测定地点的环境温度、湿度和大气压。

５．２　电气安全测定

５．２．１　绝缘电阻测定

按ＧＢ５２２６．１中的规定，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在净化装置的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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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Ｖｄ．ｃ电压，测定绝缘电阻。

５．２．２　耐压测定

按ＧＢ５２２６．１中的规定，使用耐压测试仪在净化装置的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联结电路间，施加标称

频率为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净化装置额定电压值的２倍或１０００Ｖ中较大的电压，测定近似１ｓ时间的击

穿结果。

５．２．３　接地电阻测定

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在净化装置接地端子或输入插口的接地触点与易触及金属部件间，施加净化

装置额定电流的１．５倍或２５Ａ中较大的电流，测定接地电阻。

５．３　处理风量测定

５．３．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测定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ａ）　检查测定所需使用的测温仪、测湿设备、大气压力计、皮托管、微压计、污染物发生装置和气体

浓度测试仪等仪器设备，确保能够正常工作。对皮托管和微压计的检查按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中７．４的规定进行。若使用气体浓度测试仪，用与额定处理浓度相近的标准气体进行校准。

ｂ）　开启净化装置，在满足４．３．２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５．３．２　测点确定

测点设置于净化装置出气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测定采样口所在管道断面面积，按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中４．２．４确定测点数目和具体位置。当采样口位置距与弯头、阀门、变径管等部件

上游方向小于管道直径或当量直径的３倍或距上述部件下游方向小于管道直径或当量直径的６倍时，

应至少增加１倍测点数目。气态有机污染物采样时，取靠近管道中心的一点作为测点。

５．３．３　测定步骤

５．３．３．１　基本原则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测定时，应尽可能同时测定管道内气体的温度、湿度、压力和密度，至少测定

３组。

５．３．３．２　温度测定

将测温仪的测量元件插入采样口，测点靠近管道中心，封闭采样口，待温度稳定后，测定气体温度。

５．３．３．３　湿度测定

将冷凝法、重量法、干湿球法或湿度仪的采样管或测量元件插入采样口，尽量靠近管道中心，封闭采

样口，测定气体湿度。气体温度在１００℃以上时，采用冷凝法或重量法分别按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中

５．２．２和５．２．４的规定进行测定；气体温度在１００℃以下时，采用干湿球法按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中５．２．３

的规定进行测定；气体温度在６０℃以下时，采用湿度仪待湿度稳定后进行测定。

５．３．３．４　压力测定

压力测定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将微压计的液面调整到零点，根据确定的测点位置，在皮托管上标出各测点应插入采样口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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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后，将皮托管插入采样口。管道壁厚、废气中尘粒浓度较大时宜使用Ｓ型皮托管，管道壁薄、

尘粒浓度较小时可使用Ｌ型皮托管。使用Ｓ型皮托管时，应使开孔平面垂直于测量断面插

入；使用Ｌ型皮托管时，在插入管道前切断皮托管和微压计的通路。

ｂ） 在各测点上，将皮托管的全压测孔正对气流方向，其偏差不得超过１０°，测定并记录各测点的气

流动压。重复测定一次，取平均值。测定完毕后，检查微压计的液面是否回到原点。

ｃ） 将皮托管插入靠近管道中心的一个测点。使用Ｓ型皮托管时，用其一路测压管的出口端与微

压计一端相连，使其测量端开口平面平行于气流方向进行测定；使用Ｌ型皮托管时，将其静压

管出口端与微压计一端相连，使其全压测孔正对气流方向进行测定。记录测得的气流静压。

５．３．３．５　气体密度测定

气体密度测定按以下方法进行：

ａ）　管道内ＣＯ、ＣＯ２ 和Ｏ２ 体积分数的测定。按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中第９章或 ＨＪ／Ｔ４４—１９９９

中第６章规定的采样方法采集样品。按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２—２０１４中第３章和第４章的规定，采用

化学法分析或气体浓度测试仪法测定ＣＯ和ＣＯ２ 的体积分数；采用带热导检测器的气相色谱

仪法分析或气体浓度测试仪法测定Ｏ２ 体积分数。

ｂ）　管道内目标污染物浓度的测定。根据管道内气体温度、湿度情况及目标污染物种类，按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中第９章和 ＨＪ７３２规定的采样方法采集样品。按附录Ａ中对应标准的

规定，采用化学法分析或气体浓度测试仪法测定气态的目标污染物浓度。

５．３．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按６．１中公式进行计算，结果取平均值。按式（１）、式（２）、式（３）和式（４）计算

管道内气体密度，按式（５）计算气体流速，按式（６）和式（７）计算标准状态下的干气体流量，即处理风量。

５．４　漏风率测定

５．４．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漏风率测定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ａ）　检查净化装置的工艺流程，若有补风，需在补风管道上设置采样口，采样口应满足５．１．１ｃ）中的

相应规定；

ｂ）　按５．３．１ａ）的规定检查测定所需使用的测温仪、测湿设备、大气压力计、皮托管、微压计、污染物

发生装置和气体浓度测试仪等仪器设备，确保能够正常工作；

ｃ）　开启净化装置，在满足４．３．２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５．４．２　测点确定

测点按５．３．２的规定设置于净化装置进气口和出气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若有补风，增

设测点于补风管道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

５．４．３　测定步骤

按４．３．３和５．３．３的规定，测定净化装置进气口和出气口处测点的气体温度、湿度、压力和密度。若

有补风，需要同时测定补风管道测点的气体温度、湿度、压力和密度。至少测定３组。

５．４．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漏风率按６．２．１中式（８）进行计算，其中进气口和出气口的气体流量按５．３．４的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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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若有补风，净化装置的漏风率按６．２．２中式（９）进行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５．５　压力损失测定

５．５．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压力损失测定前准备工作按５．３．１的规定进行。

５．５．２　测点确定

测点按５．３．２的规定设置于净化装置进气口和出气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

５．５．３　测定步骤

净化装置的压力损失在进气口和出气口处测点同时测定，至少测定３组，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按５．３．３．４ａ）的规定准备皮托管与微压计。

ｂ）　在各测点上，将皮托管的全压测孔正对气流方向，其偏差不得超过１０°，测定并记录各测点的

气流全压。重复测定一次，取平均值。

５．５．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压力损失按６．３中式（１０）进行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５．６　运行噪声测定

５．６．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运行噪声测定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ａ）　检查测定所需使用的声级计，并使用声校准器进行校准，确保工作正常；

ｂ）　开启净化装置，在满足４．３．２规定的条件下运行。

５．６．２　测点确定

测点应选取净化装置外延１ｍ处、距任一反射面距离不小于１ｍ的位置。测点应具有代表性，尽

量靠近声源。

５．６．３　测定步骤

净化装置的运行噪声测定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声级计设置Ｌｅｑ测量Ａ计权声压级，测量时间为６０ｓ。在各测点位置将声级计传声器指向净

化装置的声源，若难以判别声源方位，则应将传声器竖直向上，测定并记录各测点的噪声值。

测定过程中，应避免或减少振动、电磁场等环境因素的干扰。

ｂ）　关闭净化装置，在与５．６．３ａ）规定相同的声级计设置、测点、传声器指向及其他条件下，测定并

记录各测点的噪声值，作为背景噪声。

５．６．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运行噪声为修正后的最大噪声值。测点的噪声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不小于３ｄＢ（Ａ）

时，按ＧＢ１２３４８中的规定进行结果修正；小于３ｄＢ（Ａ）时，无法修正，剔除该测点的测定结果。若所有

测点的测定结果均被剔除，应采取措施降低背景噪声后重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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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净化效率测定

５．７．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测定前准备工作按５．３．１的规定进行。

５．７．２　测点确定

测点按５．３．２的规定设置于净化装置进气口和出气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

５．７．３　测定步骤

按４．３．３和５．３．３的规定，测定净化装置进气口和出气口处测点的气体温度、湿度、压力、密度和目

标污染物浓度，至少测定３组。

５．７．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按６．４中式（１１）进行计算，其中进气口和出气口的气体流量按５．３．４的规定进

行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５．８　污染物排放测定

５．８．１　测定项目确定

净化装置的有机污染物排放测定项目包括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和去除效率。根据被测净化装置应

用行业的排放标准规定，测定目标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排放速率或去除效率，并同时测定对应的非甲烷

总烃排放测定项目。若无地方或国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则按ＧＢ１６２９７确定测定项目。

５．８．２　排放浓度测定

５．８．２．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排放浓度测定前准备工作按５．３．１的规定进行。

５．８．２．２　测点确定

测点按５．３．２的规定设置于净化装置排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

５．８．２．３　测定步骤

净化装置的排放浓度测定时，按５．３．３．５ｂ）的规定在净化装置排气口处测点测定目标污染物浓度，

按 ＨＪ／Ｔ３８的规定测定非甲烷总烃浓度，目标污染物浓度和非甲烷总烃浓度的测定应同时进行。采用

热力燃烧、催化燃烧原理的净化装置，应按５．３．３．５ａ）的规定同时测定Ｏ２ 体积分数。至少测定３组。

５．８．２．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排放浓度等于排口处污染物浓度。若采用热力燃烧和催化燃烧等原理的净化装置，按

对应行业的规定确定基准含氧量后，按６．５．１中式（１２）计算排放浓度。结果取平均值。

５．８．３　排放速率测定

５．８．３．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排放速率测定前准备工作按５．３．１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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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２　测点确定

测点按５．３．２的规定设置于净化装置排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

５．８．３．３　测定步骤

净化装置的排放速率测定时，按５．３．３的规定测定净化装置排气口测点处的气体温度、湿度、压力、

密度和目标污染物浓度，按 ＨＪ／Ｔ３８的规定测定非甲烷总烃浓度。测定应同时进行，至少测定３组。

５．８．３．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的排放速率按６．５．２中式（１３）进行计算，其中排气口的气体流量按５．３．４的规定进行计

算。结果取平均值。

５．８．４　去除效率测定

５．８．４．１　准备工作

净化装置的去除效率测定前准备工作按５．３．１的规定进行。

５．８．４．２　测点确定

测点按５．３．２的规定设置于净化装置进气口与排气口处采样口所在的管道断面上。

５．８．４．３　测定步骤

净化装置的去除效率测定时，按４．３．３和５．３．３的规定，测定进气口和排气口处测点的气体温度、湿

度、压力、密度和目标污染物浓度，按 ＨＪ／Ｔ３８的规定测定非甲烷总烃浓度。测定应同时进行，至少测

定３组。

５．８．４．４　计算方法

净化装置去除效率按６．５．３中式（１４）进行计算，其中进气口和排气口的气体流量按５．３．４的规定进

行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６　计算方法

６．１　处理风量计算

６．１．１　气体密度计算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测定时，管道内的气体密度计算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目标污染物的体积分数按式（１）进行换算：

犡犡 ＝
犆犡 ×２２．４×（２７３＋狋）

犕犡 ×２７３
×１００％ ……………………（１）

式中：

犡犡 ———管道内气体中被测目标污染物的体积分数，％；

犆犡 ———管道内气体中被测目标污染物的浓度，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２２．４———标准状态下气体的摩尔体积，单位为升每摩尔（Ｌ／ｍｏｌ）；

２７３ ———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温度，单位为开尔文（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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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犡 ———被测目标污染物分子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ｇ／ｍｏｌ）；

狋 ———现场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ｂ）　氮气的体积分数按式（２）进行计算：

犡Ｎ２＝（１－犡Ｏ２－犡ＣＯ２－犡ＣＯ－…－犡犡）×１００％ ………………（２）

式中：

犡Ｎ２　 　　　 ———管道内气体中氮气的体积百分数，％；

犡Ｏ２
、犡ＣＯ、犡ＣＯ２

———管道内气体中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体积分数，％；

犡犡 ———管道内气体中被测目标污染物的体积分数，％。

ｃ）　标准状态下的管道内气体密度按式（３）进行计算：

ρｎ＝
犕Ｓ

２２．４
＝
１

２２．４
×［（犕Ｏ２犡Ｏ２＋犕ＣＯ犡ＣＯ＋犕ＣＯ２犡ＣＯ２＋犕Ｎ２犡Ｎ２＋…＋犕犡犡犡）（１－犡ｓｗ）＋犕Ｈ２Ｏ犡ｓｗ］　　

…………（３）

式中：

ρｎ　　　　　　　　　　　———标准状态下的管道内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犕Ｓ ———管道内气体分子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ｋｇ／ｋｍｏｌ）；

犕Ｏ２
、犕ＣＯ、犕ＣＯ２

、犕Ｎ２
、犕Ｈ２Ｏ

———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气和水的分子质量，单位为千克

每千摩尔（ｋｇ／ｋｍｏｌ）；

犡Ｏ２
、犡ＣＯ、犡ＣＯ２

、犡Ｎ２
———管道内气体中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氮气的体积

分数，％；

犡ｓｗ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气体中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犕犡 ———被测目标污染物分子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ｋｇ／ｋｍｏｌ）；

犡犡 ———管道内气体中被测目标污染物的体积分数，％。

ｄ）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测量断面处的气体密度按式（４）进行计算：

ρｓ＝ρｎ
２７３

２７３＋狋ｓ
×
犅ａ＋狆ｊ

１０１３２５
…………………………（４）

式中：

ρｓ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测量断面处的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ρｎ ———标准状态下的管道内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狋ｓ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测量断面处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犅ａ ———大气压力，单位为帕（Ｐａ）；

狆ｊ ———处理风量试验时测量断面上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帕（Ｐａ）；

１０１３２５———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单位为帕（Ｐａ）。

６．１．２　气体流速计算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测定时，处理风量试验时测量断面上某一测点的气体流速按式（５）进行计算：

犞ｓｉ＝犓ｐ

２犘ｄｉ

ρｓ槡
…………………………（５）

　　式中：

犞ｓｉ———处理风量试验时测量断面上某一测点的气体流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犓ｐ———皮托管修正系数；

犘ｄｉ———处理风量试验时测量断面上该测点的气体动压，单位为帕（Ｐａ）；

ρｓ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测量断面处的气体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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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气体流量计算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测定时，管道内的气体流量计算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处理风量试验中，通过净化装置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按式（６）进行计算：

犙ｓ＝３６００×犉×犞ｓ＝３６００×犉×
∑

狀

犻＝１
犞ｓｉ

狀
……………………（６）

式中：

犙ｓ———处理风量试验时，通过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犉 ———测量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犞ｓ ———处理风量试验时，测量断面上的平均气体流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犞ｓｉ———处理风量试验时，测量断面上某一测点的气体流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狀 ———测点个数。

ｂ）　处理风量试验中，通过净化装置测量断面标准状态下的干气体流量（即处理风量）按式（７）进

行计算：

犙ｓｎ＝犙ｓ×
犅ａ＋狆ｊ

１０１３２５
×

２７３

２７３＋狋ｓ
（１－犡ｓｗ） ……………………（７）

式中：

犙ｓｎ ———标准状态下的干气体流量，即处理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ｓ ———处理风量试验时，通过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犅ａ ———大气压力，单位为帕（Ｐａ）；

狆ｊ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测量断面处的气体静压，单位为帕（Ｐａ）；

狋ｓ ———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测量断面处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犡ｓｗ———处理风量试验时，管道内气体中水分含量体积分数，％。

６．２　漏风率计算

６．２．１　净化装置的漏风率按式（８）进行计算：

犓＝
犙ｓｎ１－犙ｓｎ２

犙ｓｎ１
…………………………（８）

　　式中：

犓　———净化装置的漏风率，％；

犙ｓｎ１———通过净化装置进气口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ｓｎ２———通过净化装置出气口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６．２．２　若有补风，净化装置的漏风率按式（９）进行计算：

犓＝
犙ｓｎ１－犙ｓｎ２＋犙ｓｎ狓

犙ｓｎ１＋犙ｓｎ狓
…………………………（９）

　　式中：

犓　———净化装置的漏风率，％；

犙ｓｎ１———通过净化装置进气口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ｓｎ２———通过净化装置出气口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ｓｎ狓———通过净化装置补风管道测量断面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６．３　压力损失计算

净化装置的压力损失按式（１０）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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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狆＝狆１－狆２＝∑
犿

犻＝１
狆１犻－∑

狀

犻＝１
狆２犻 …………………………（１０）

　　式中：

Δ狆 ———净化装置的压力损失，单位为帕（Ｐａ）；

狆１ ———净化装置进气口处测量断面上的平均气流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１犻 ———净化装置进气口处测量断面上某一测点的气流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２ ———净化装置出气口处测量断面上的平均气流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２犻 ———净化装置出气口处测量断面上某一测点的气流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犿、狀———净化装置进气口、出气口处测量断面上的测点个数。

６．４　净化效率计算

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按式（１１）进行计算：

η＝
犆１犙ｓｎ１－犆２犙ｓｎ２

犆１犙ｓｎ１
×１００％ …………………………（１１）

　　式中：

η　 ———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即去除效率，％；

犆１ ———净化装置进气口处实测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犆２ ———净化装置进出气口处实测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犙ｓｎ１———通过净化装置进气口处测量截面的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ｓｎ２———通过净化装置出气口处测量截面的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６．５　污染物排放计算

６．５．１　排放浓度计算

涉及燃烧技术的净化装置，其污染物浓度按式（１２）进行换算：

犆排 ＝
２１－犗基

２１－犗′
×犆２ …………………………（１２）

　　式中：

犆排———有机污染物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２１———大气含氧量，％；

犆２ ———净化装置排口处实测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犗基———基准含氧量，％；

犗′———净化装置排口处实测含氧量，％。

６．５．２　排放速率计算

排放速率按式（１３）进行计算：

犌＝犆２′×犙ｓｎ２′×１０
－６ …………………………（１３）

　　式中：

犌　———排放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ｋｇ／ｈ）；

犆２′ ———净化装置排口处实测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犙ｓｎ２′———通过净化装置排口处测量截面的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６．５．３　去除效率计算

净化装置的去除效率按式（１４）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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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犆１犙ｓｎ１－犆２′犙ｓｎ２′

犆１犙ｓｎ１
×１００％ ……………………………（１４）

　　式中：

η′　———净化装置的去除效率，％；

犆１ ———净化装置进气口处实测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犆２′ ———净化装置排口处实测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犙ｓｎ１———通过净化装置进气口处测量截面的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犙ｓｎ２′———通过净化装置排口处测量截面的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ｍ
３／ｈ）。

７　报告编写要求

测试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基本信息：净化装置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厂家、额定处理风量、目标污染物及额定处理浓度，

测试日期、时间和地点，测试单位名称，测试人员，报告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等；

ｂ）　测试条件：检测时环境温度、湿度、大气压力、背景噪声；

ｃ）　测试项目和结果：绝缘电阻、耐压、接地电阻、风量、漏风率、压力损失、运行噪声、进气口处污染

物浓度（与目标污染物对应）、净化效率（与目标污染物对应）、排放浓度（与目标污染物对应）、

排放速率（与目标污染物对应）或去除效率（与目标污染物对应）、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非甲烷

总烃排放速率或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

３１

犌犅／犜４０２００—２０２１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主要有机污染物测定方法

　　主要有机污染物的样品采集和保存、分析和结果计算见表Ａ．１，并依据对应标准中相关方法进行，

但不限于表Ａ．１所列举。

表犃．１　主要有机污染物测定方法汇总表

序号 有机污染物 测定方法 依据标准

１ 苯

２ 甲苯

３ 二甲苯

４ 苯系物

５ 苯乙烯

６ 乙苯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ＨＪ５８３

ＨＪ５８４

７ 酚类

８ 苯酚

４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２

ＨＪ６３８

９ 甲醛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１６

１０ 乙醛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５

１１ 醛、酮类 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Ｊ６８３

１２ 丙烯醛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６

１３ 丙烯腈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７

１４ 甲醇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３

１５ 苯胺类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２

ＨＪ／Ｔ６８

１６ 酰胺类 液相色谱法 ＨＪ８０１

１７ 氯苯类 气相色谱法 ＨＪ１０７９

１８ 硝基苯类 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１５５０１

１９ 氯乙烯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４

２０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法 ＨＪ／Ｔ３８

２１ 挥发性有机物

２２ 乙酸酯类

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ＨＪ７３４

ＨＪ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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